
羊街乡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羊街乡村（社区）、小组干部待遇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元组通〔2021〕11号—关于调整村组干部职数和岗位补贴标准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羊街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和推进乡村振兴服务“三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现根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推行村级组织大岗位制的指导意见》（玉改委发〔2020〕6号）和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联发《关于建立村干部岗位补贴长效机制的通知》（玉组通〔2019〕5号）等文件要求，结合羊街乡实际，村（社区）、小组干部待遇补助资金项目涉及：村民小组副组长、村委会副书记、村委会监委委员、村委会两委委员、村组干部保险、居民小组副组长、社区副书记、社区监委委员、社区两委委员等岗位，需县级财政每年安排村（社区）、小组干部待遇补助资金178万元。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 《元组通〔2021〕11号—关于调整村组干部职数和岗位补贴标准的通知》，并结合羊街乡实际，村（社区）、小组干部待遇补助资金项目：1.村民小组副组长：600元/人/月；2.村委会副书记：4000元/人/月；3.村委会“两委”（监委会）委员：3000元/人/月；4.居民小组副组长：600元/人/月；5.社区副书记：4000元/人/月；6.社区“两委”（监委会）委员：3000元/人/月；7.村组干部保险（养老）：24*2000=5.76万元；8.村组干部保险（医疗）：24*2000=0.91万元；9.村组干部保险（意外伤害险）=200人*200=4万元；10.村（社区）干部绩效=44人=19440*12%*12个月=23.33万元，合计178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县财政每年安排：1.村民小组副组长：600*50个小组*12个月=36万元；2.村委会副书记：4000*5个村委会*12个月=24万元；3.村委会“两委”（监委会）委员：5个村委会*3人*3000元*12个月=54万元；4.居民小组副组长：600*10人*12个月=7.2万元；5.社区副书记：4000*12个月*1人=4.8万元；6.社区“两委”（监委会）委员：5人*3000*12个月=18万元；7.村组干部保险（养老）：24*2000=5.76万元；8.村组干部保险（医疗）：24*2000=0.91万元；9.村组干部保险（意外伤害险）=200人*200=4万元；10.村（社区）干部绩效=44人=19440*12%*12个月=23.33万元，合计17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绩效指标：数量指标，村民小组副组长=50人，村委会副书记=5人，村委会“两委”（监委会）委员=15人，居民小组副组长=10人，社区副书记=1人，社区“两委”（监委会）委员=5人，村组干部保险（养老）=200元/人，村组干部保险（医疗）=380元/人，村组干部保险（意外伤害险）=200元/人，村（社区）干部绩效=44人；社会效益指标，发放对象认定准确率=10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单位人员满意度≥90%，社会公众满意度≥90%。
项目实施成效

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和推进乡村振兴服务“三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层干部队伍基底。
